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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90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4年 11月 5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圖書館 6樓會議廳 

主席：張玉芳教務長 紀錄：林羿吟行政組員、王櫻蓉行政辦事員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布開會： 

本（第 90）次教務會議應出席代表 100人，請假 10人，現有 59人報到，已達開會法

定人數，會議開始。本次會議如有臨時動議，請於 12時 30分前提送。 

貮、主席報告： 

各學院院長、國際長、學務長及各位主管，大家好，感謝大家於忙碌中特別撥空參加

本次教務會議，在進行議案討論前，先向各位報告下列需請各單位協助之事項： 

一、校外實習課程機制： 

因應教育部召開實習機制說明會，針對實習課程增列部分規範，特透過本次教

務會議先向各位主管說明，後續也會對學系承辦人舉辦說明會，請各單位配合

辦理。(宣導文件請詳閱附件 1簡報) 

二、跨域專長、領域模組之規劃：  

(一) 教育部將於 114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高教深耕計畫「跨領域學習」訪視。請

尚未規劃跨域專長之學系(學位學程)於 114 學年第 1 學期完成相關規劃，

為學生提供跨領域學習機會。 

(二) 領域模組課程有助於引導學生明確規劃選課方向，並強化課程內容間之能

力對應與整體性，建請各學系再次檢視現有課程，依照專業課程規劃領域，

將既有課程對應至領域能力模組化，每系至少提出三個模組，以協助學生有

系統性地跨領域學習或本系學生進行專業領域之深化發展。 

(三) 感謝全校各單位對領域模組規劃的支持與協助，並請尚未設立領域模組之

學系積極推動，協助完善規劃。教務處(課務組)亦將配合本項作業，於本學

期增加校課程委員會議，辦理相關資料審議作業。 

三、雙語化計畫推動： 

本校積極規劃於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向教育部申請「校級雙語計畫」，該計畫

內容涉及校內雙語教學推動機制及整體發展，亟需全校共同參與投入。為完善

校級計畫撰寫，並鼓勵各學院及學系積極推動雙語教學課程，本處雙語中心將

辦理雙語計畫徵件，並請各學院統籌所屬系所提報計畫，於 115 年 1 月 30 日

（星期五）前以學院為單位回傳計畫書。(宣導文件請詳閱附件 2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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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報告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作業 

一、各受評單位推薦之訪視委員名單業經 114 年 6 月 30 日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及 114 年 8 月 22 日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各受評單位業於 114 年 9 月 30 日完成上傳自我評鑑報告書(修正版)至教務資訊系統

評鑑報告專區。 

◎專案及其他 

一、前次（第 89 次）及臨時教務會議通過之教務法規修正案，已公告於本處「法規章則」

網頁，並送一、二級單位周知，條文英譯後亦公告於教務處英文法規網頁。 

二、辦理 114 學年第 1 學期隨班附讀申請作業，並因應出納組規劃金融平台繳費，本學期

起變更繳費方式（線上信用卡、ATM、銀行臨櫃或超商繳費等），至 9 月 22 日截止受

理社會人士及受推薦高三學生選課及 9 月 24 日繳費截止，本學期通過審核共計 160

人 284 門課程。 

三、辦理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教學工作圈業務： 

(一) 114 年 5 月 22 日於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第 15 次教學工作

圈會議」，審議通過教學工作圈各合作項目協議書重新簽署事宜、修正「臺灣國立

大學系統學生修習跨校學分學程辦法」、「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跨校合作開設學分學

程抵免時程與流程」、「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跨校合作開設學分學程證明書」，確認本

工作圈會議主辦學校暨輪值方式。 

(二) 114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3 日與 EMI 教學資源中心合作，於本校辦理「教師全英

語教學知能培訓課程」，提升各校教師雙語教學模式格局與專業能力，總計 20 位

教師參加。 

(三) 經統計 114 年上半年度(114 年 1 月至 6 月)，本校參與教學工作圈各項目執行成果

如下： 

1. 跨校選課：各成員學校至本校修課者共計 112 人次，本校至他校修課者共計 32

人次。 

2. 教學知能暨 EMI 研習課程：辦理 39 場次，共計 1,269 人參加。 

3. 名人講座：辦理 3 場次，共計 346 人參加。 

4. 國內交換生：他校至本校共計 3 人參加，3 人通過申請。 

5. 跨校輔系/雙主修： 
(1)他校至本校輔系計 6 人申請/5 人通過，雙主修計 11 人申請/9 人通過。 
(2)本校至他校：輔系計 3人申請/2人通過，雙主修計 1人申請/1人通過。 

四、辦理本校高等教育深耕第二期計畫【教學創新精進】分項規劃： 

(一) 114 年 5 月 15 日召開「114 年教學計畫校外委員審查會議」，本年度計畫共計通過

25 案，業於 6 月 7 日寄發計畫案之審核通知、6 月 21 日完成經費核定。 
(二) 規劃 114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3 日期間，辦理 114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跨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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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境教學成果展」，並訂於 10 月 28 日舉辦開幕式。 

五、辦理教育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一) 114 年 4 月辦理招生專業化知能暨評分員培訓，邀請國立臺南大學江培銘博士後

研究員辦理「面試尺規評量方式、設計與訂定經驗分享」。 

(二) 114 年 4 月辦理「書審暨總成績資訊系統說明會」，協助系上強化實務操作熟悉度

及審查注意事項。 

(三) 114 年 5 月辦理招生專業化知能暨評分員培訓，邀請國立中山大學巫敘竹博士後

研究員辦理「招生專業化校務研究與策略分析」，引導系所依據數據研擬選才對策。 

(四) 114 年 7 月完成教育部招生專業化期中成果報告繳交。 

(五) 114 年 8 月與招生組合辦 114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檢討會議，提供大學 38 系

114 學年度招策分析報告。 

(六) 114 年 8 月完成 113 學年大一及畢業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並於 9 月初透過處辦

官網公告及 email 說明問卷調查完成通知，共計有效問卷大一新生回收 484 份及

應屆畢業生 301 份。 

(七) 114 年 9 月辦理招生專業化知能暨評分員培訓，邀請中原大學招生事務處紀登元

招生處長，提供書審制度之實踐經驗分享。 

(八) 114 年 10 月辦理「招生專業化經費」&「ColleGo!校系資料更新」說明會，提供各

系所 114 學年度經費使用規劃，以及書審與 ColleGo 資料更新操作指引。 

(九) 114 年 4 月至 114 年 10 月辦理高中交流與大學交流活動共計 31 場，涵蓋 25 學

系，期間與 20 所高中（臺中女中、興大附中、中正高中、明道中學、臺東高中、

立人高中、臺中二中、臺中一中、竹南高中、鳳新高中、曉明女中、中興高中、

大灣高中、和平高中、斗六高中、彰化藝術高中、僑泰高中、文華高中、衛道中

學及大同高中）及 2 所大學（嘉義大學、東華大學）進行交流活動，促進本校學

系與外校師生之互動與合作。 

◎註冊組 

一、辦理統計報表業務： 

(一)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學制學生數（資料基準日：114 年 10 月 15 日）： 
班別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專班 產專班 進修學士班 

在學生人數

(不含休學) 8208 4037 1075 1790 50 741 

在學生人數

(含休學) 8470 4355 1223 2143 50 801 

二、辦理學籍業務： 

(一)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警示人數為 134 位(學士班 117 位、進修學

士班 17 位)，業於 114 年 9 月 3 日發函通知，並副本給相關教學單位、行政單位，

俾便啟動關懷並提供協助改善管道。 

(二)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學則第 39 條規定遭勒令退學處分之學生人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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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4 年 7 月 28 日發函通知修業年限屆滿勒令退學人數為 48 名。 

2. 114 年 7 月 28 日發函通知學業成績不及格勒令退學人數為 20 位。 

3. 114 年 9 月 15 日發函通知休學逾期未復學且未申請繼續休學之勒令退學人數為

224 位。 

(三)辦理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內交換學生申請，說明如下： 

1. 他校生至本校交換，共計 3 位學生提出申請。 

2. 本校生至他校交換，共計 1 位學生提出申請。 

(四)辦理 114 學年度跨校輔系、雙主修審查通過，說明如下： 

1. 他校至本校：中山醫大 30 人。 

2. 本校至他校：成大 7 人、中山醫大 2 人。 

(五) 114年 9月 1日至 9月 19日辦理學生申請輔系、雙主修及跨域專長；114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19 日辦理學生申請抵免(寒轉生)及領域模組；114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26 日辦理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微學分學程。 

三、辦理新生報到業務(不含外籍生及陸生)： 

(一)114 年 4 月 7-8 日辦理 114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正取生報到作業。 

(二)114 年 5 月 7-8 日辦理 114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正取生報到作業。 

(三)114年 5月 15-16日辦理 114學年度學士後醫學系正取生報到作業。 

(四)114年 6月 19日辦理 114學年度博士班正取生報到作業。 

(五)114年 8月 22日辧理 114學年度台綜大轉學生正取生現場報到作業。 

(六)114年 7月 25日至 8月 4日、8月 18-25日辧理大一新生線上報到作業。 

(七)114學年度各學制新生報到統計一覽表： 
學制 應報到人數 已報到人數 報到率 

學士班 2100 2018 96.1% 
進修學士班 217 145 66.8% 
碩士班 1715 1657 96.6% 
碩士在職專班 675 649 96.1% 
博士班 185 178 96.2% 
日間部轉學生 115 103 89.5% 
進修學士班轉學生 54 24 44.4% 

四、辦理畢業生離校業務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學制畢業生人數統計一覽表 
學制 畢業生人數 備註 

學士班 1,695 提前畢業 29 位、延畢生 169 位 
進修學士班 118  
碩士班 1,268  
碩士在職專班 397  
產專班 2  
博士班 91  

◎課務組 

一、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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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課程規劃核對 114-1 學期各開課單位開課資料後，於教務

資訊系統開設課程，並函知各授課教師上網維護課程核心能力及教學大綱。 

(二) 依各開課單位提供「排課細項申請異動表」修訂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資料。 

(三) 辦理 114-1 學生初選、加退選、選課認可、權限加退選、研究生特殊情形人工加

退選課程、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互選課程、碩士與碩專互選課程、他校至本校及

本校至他校的校際選課、「減修」及「停修」課程。 

(四) 辦理學士、碩士及博士班加退選後未達開課人數統計表及產、碩專班選課人數統

計表，請開課單位轉知各授課教師確認。 

二、 114 年 6 月 10 日（二）召開「113 學年度第四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討論課程新增異

動、新增院學士畢業條件、跨域專長及領域模組…等議案。 

三、 於 114 年 6 月 12 日（四）於圖書館七樓國際會議廳舉辦「114 學年度施行學期十六

週說明會」，會中教師踴躍參與並積極提問，現場互動熱絡。為利未能出席之師長了

解說明會內容，當日簡報資料已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四、 114 學年度暑期微積分先修班： 

(一) 報名人數共計 449 人(包含一、二階段報名)，編列共計 5 個班級，於 114 年 5 月

29 日公告編班號碼並將課程訊息及平台登入相關注意事項通知學生。 

(二) 於 114 年 6 月 14 日(六)在圖書館七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說明會，約 200 位第一階

段報名大一新生及家長參加，活動圓滿落幕。 

(三) 共計 267 人繳費參加暑期先修班考試。 
(四) 114 年 7 月 19 日(六)舉辦 114 學年暑期微積分先修班第 2 次面授及期中考試。 
(五) 114 年 8 月 16 日(六)舉辦 114 學年暑期微積分先修班第 3 次面授及期末考試，

共 45 位學生通過考試。 

五、 全國大學先修課程暨認證資訊平台登錄維護 114 學年度準大學生先修課程聯合認證

學分抵免調查，課程認抵作業截止日期為 114 年 5 月 12 日止。 

六、 114 年 7 月 3 日（四）召開「 113 學年度第五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視訊會議」，討論新

增院學士畢業條件及調整 114 學年度配合執行教育部相關計畫之遠距教學課程檢核

表繳交期限議案。 

七、 114 年 7 月 3 日（四）召開「遠距教學課程說明會」，敬邀 114 學年度起已規劃開設

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師務必出席。本次說明會旨在協助教師瞭解本校遠距教學課程之審

查重點與執行要點，俾利教師有效規劃與執行遠距教學課程。 

八、 113 學年度暑期授課班分二階段作業，共 14 門課程成班，業於 114 年 6 月 30 日完成

暑修作業，上課期間為 114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25 日。 

九、 114 年 8 月 20 日(三)召開 114 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分學程經費補助審議委員

會」，會議旨在審議各開課單位辦理之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微學分學程經費補助額度，

以確保資源分配合理並提升學程推動效益。 

十、 辦理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提早入學研究生學術倫理平台建置帳號及發信通知。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0 次)教務會議紀錄-6- 

十一、 辦理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專生修課不計入畢業學分數並比照一般研究生學分費

計算造冊事宜。 

十二、 辦理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及夜間兼任(含代課)教師授課鐘點校對及核發授課鐘

點費。 

十三、 114 年 10 月 1 日召開「114 學年度遠距教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遠距教學課

程新增案、本學期(114-1)遠距教學課程獎勵案及 113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自我評鑑

案。 

十四、 請各開課單位確實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課程安排規範」說明（113 年 4 月 17 日

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922 號）及「維護教學品質宣導說明」辦理。倘因課程性質

特殊（例如醫學實作課程、藝術或音樂展演實作課程、實務操作課程等），或聘請

國外學者、專家授課等情形，確有彈性調整上課時間或節數之必要者，開課單位應

經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與合理性，並明訂完善之配套措施後，方得酌予彈

性安排。 

◎招生暨資訊組 
一、114 學年度分科測驗本校承辦台中二考區試務工作，於 7 月 11 至 12 日辦理考試，

考區設置於明德高中。 

二、114 學年度招生結果： 
項目 

考試別 
一般生 
正取生 

一般生 
備取生 

在職生 
正取生 

在職生 
備取生 

外加名額

正取生 
外加名額

備取生 獲分發 

博士班 92 名 37 名 9 名 2 名 - - - 
碩士班 731 名 4178 名 12 名 8 名 - - - 
碩士在職專班 - - 675 名 347 名 - - -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 - 30 名 - - - - 
產專秋季班 14 名 20 名 - - - - - 
學士後醫學 23 名 50 名 - - - - - 
運動績優生 23 名 92 名 - - - - - 
新住民甄試 - - - - - - - 
大學繁星推薦 - - - - - - 351 名 
大學申請入學 876 名 1589 名 - - 66 名 77 名 757 名 
身心障礙學生甄試 - - - - - - 19 名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 6 名 13 名 - - - - 6 名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10 名 8 名 - - - - 6 名 
派外子女申請入學 3 名 - - - - - 1 名 
大學分發入學 - - - - - - 837 名 

臺綜大學士班轉學生

聯招 

403 名 
(中興 134

名) 

1758 名

(中興 865
名) 

- - 1 名(中興) - - 

國軍退除役官兵甄試 - - - - 10 名 - 4 名 
進修學士班 182 名 40 名 - - - - - 
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

方案 - - - - 20 名 3 名 - 

三、114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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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獲分發人數 

博士班 2 名 
碩士班 14 名 
學士班-個人申請 34 名 
學士班-馬來西亞地區(持獨中統考文憑) 4 名 
學士班-一般免試地區（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 4 名 
學士班-馬來西亞地區（持 STPM、A-Level、SPM、O-Level） 無 
學士班-澳門及海外測驗地區(日、韓、新、泰北、臺校、緬) 8 名 
學士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結業生 2 名 
學士班-印尼輔訓生 3 名 
學士班-香港及港澳具外國國籍 7 名 

四、114 年度大陸地區大學學歷甄試： 
學位 

項目 
學士 碩士 博士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報名人數 - 10 名 無 無 1 名 無 
通過資格審查 - 10 名 - - 1 名 - 
通過採認 - 7 名 - - 1 名 - 

五、114 年度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通過採認學歷： 
學位 

方式 學士(含肄業) 碩士 博士 

個人申請-第 1 季 38 件 21 件 2 件 
個人申請-第 2 季 39 件 17 件 1 件 
個人申請-第 3 季 55 件 19 件 5 件 
各大專院校委託查證 2 件 無 無 
陸生聯招會委託查證 無 無 無 

六、為辦理 115 年度秋季產業碩士專班招生，於 6 月 24 日提送開班申請書至教育部及產

業碩士專班專案辦公室。教育部於 10 月 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42202999E 號函，核

定本校開設「電子系統」，招生名額計 5 名。 
七、於 7 月 9 日召開 115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審查會，協調各學制班別之招生名

額。 
八、教育部於 8 月 27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42202667 號函，核定本校 115 學年度特殊選才

招生計畫暨招生名額共計 87 名(含 6 名資安外加名額)。 
九、109~113 學年度獲優秀新生獎學金學生，113 學年度下學期繼續減免學雜費者共有 47

人。 
十、招生情況： 

項目 
考試別 公告簡章日期 報名日期 

11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 8/4 10/9~11/14 
115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 9/10 10/1~10/13 
115 學年度特殊選才 10/3 10/27~11/10 

十一、 4 至 10 月期間，教務處辦理招生宣傳工作有： 

(一)於 4 月 19 日與學務處合作辦理「鵝外有興意」校系暨社團博覽會活動，除學系設

攤外，另規劃 2 場認識興大校園導覽、7 條學系參訪(Open House)、辦理 5 場講座，

講座參加人數計 81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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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 4 月 20 至 29 日及 5 月 4 至 10 日赴馬來西亞柔佛永平、巴生、吉隆坡、吉打、

沙巴亞庇、砂拉越美里 6 地參加「2025 年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 

(三)於 8 月 8 至 18 日赴印尼雅加達、萬隆、錫江、泗水、棉蘭 5 地參與「2025 年印尼

臺灣高等教育展」。 

(四)於 9 月 22 日、10 月 20 及 27 日由學院代表至興大附中參與「興附大學堂」學生

適性探索學習活動。 

(五)於 10 月 17 至 20 日赴緬甸仰光參與「2025 年緬甸臺灣高等教育展」。 

(六)113 學年度大學先修課程，選課人數 1100 人次，計 518 人次通過修課。 

(七)至新竹高商、員林家商、員林農工、參加大學博覽會活動。 

(八)接待台東高中、宜蘭高中、治平高中、苗栗大同高中、竹南高中、明道高中、華盛

頓高中、僑泰高中、竹山高中、員林高中、輔仁高中、興華高中、新化高中、高雄

中正高中至校參訪。 

(九)至新竹高中、新竹女中、台中一中、台中女中、台中二中、興大附中、文華高中、

惠文高中、曉明女中、明道高中、大里高中、中港高中、西苑高中、立人高中、弘

文高中、中科實中、興大附農、中興高中、彰化高中、彰化女中、精誠高中、嘉義

女中辦理 87 場模擬面試活動。 

(十)至惠文高中、中興高中、弘明高中辦理 13 場「中興講堂」專題演講；至新竹高中、

竹南高中、大湖農工、豐原高中、大里高中、東山高中、僑泰高中、新民高中、立

人高中、興大附農、大明高中、台中家商、沙鹿高工、豐原高商、彰化女中、彰化

高商、員林家商、嘉義高中辦理 22 場學群介紹暨招生宣導講座。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一、113-2 學期起設置學習規劃諮詢服務，聘任各院、系遴薦學習規劃導師 69 名、專任學

習規劃師 2 名，開放學生預約諮詢服務。113-2 學期已完成學習規劃諮詢 9 件，114-1

學期截至 10 月 13 日止，完成學習規劃諮詢 16 件，合計 25 件。 

二、據 114 學年度第 89 次教務會議修訂學習規劃諮詢服務制度實施要點，114 學年度擴

大學習規劃導師組成，擬聘任 131 名學習規劃導師，新聘 65 名、續聘 66 名，未續聘

5 名。 

三、學習規劃諮詢研習及交流活動：114 年 4 月至 114 年 9 月辦理學規劃導師研習活動 1

場、交流會 1 場，共計 76 名教職員參加，各場次內容如下。 
活動日期 講題 講者 參與人數 
1140528 學習規劃導師午餐交流會 中興大學教發中心 43 

1140917  
Xplore 設計人生- 
跨域學習路徑引導實務分享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Xplorer 團隊 
孟亞緹 創辦人 33 

四、114-1 學期建置學習規劃諮詢服務網頁及製作服務推廣文宣：網頁彙整不同類型之跨

領域學則辦法差異、常見問題、服務流程、預約表單等項目  (網頁連結 : 

https://cdtlcounseling.my.canva.site/)；設計製作 2 版學習規劃服務推廣文宣，並於 114

學期新生入學指導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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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3-2 學期校院級課程優良 TA 選拔總計 18 人申請，全數通過初審。教發中心於 114

年 8 月 25 日召開「優良教學助理遴選委員會」，會中決議 15 位 TA 通過複審，5 位獲

選為特優 TA，10 位獲選優良 TA。獲獎名單如下： 
獲獎類別 TA姓名 系所 擔任TA課程 授課教師 課程類別 

特優TA 黃麗慧(畢) 化學所 分析化學實驗 蘇正寬 實驗課 

特優TA 張雅盈(畢) 外文系 大一英文 林建光 討論課 

特優TA 趙妤瑄 中文所 大學國文 趙家琦 討論課 

特優TA 林詠翔 會計所 會計學(二) 王韶濱 演練課 

特優TA 王郁雯 中文所 大學國文 丘彥遂 討論課 

優良TA 李芷箐 中文所 大學國文 鄭雅尹 討論課 

優良TA 黃奎元(畢) 智創學程 性別與親密關係 蔡素琴 討論課 

優良TA 李羿靜 食生所 生物化學 蔡碩文 演練課 

優良TA 葉昱慶(畢) 企管系 統計學(二) 蔡玫亭 演練課 

優良TA 王榮烈 化學所 分析化學實驗 蘇正寬 實驗課 

優良TA 詹又蓁 外文所 大一英文 何泰鈞 討論課 

優良TA 林家仟(畢) 智創學程 人際關係與溝通 蔡素琴 討論課 

優良TA 鄭亦珊(畢) 生管所 教育與終身學習 陳姿伶 討論課 

優良TA 王萱貽 食生所 生物化學 蔡碩文、劉沛棻 演練課 

優良TA 蒲柏丞 企管系 航空旅遊實務 彭瑞芝 演練課 

六、為強化 TA 教學實務與技巧，持續辦理 TA 研習活動，舉辦場次如下： 

活動日期 講題 講者 參與人

數 
滿意度 

(5 點量表) 
114.04.18 特優&優良 TA 經驗分享-場次一 校院級課程特優與優良 TA 22 4.77 
114.04.23 特優&優良 TA 經驗分享-場次二 校院級課程特優與優良 TA 24 4.55 

114.04.25 
113-2 校院級課程優良 TA 申請說

明暨 113-1 特優&優良 TA 頒獎 
教發中心/校院級課程特優與

優良 TA 27 4.49 

114.05.02 教學好幫手-Excel 基礎運用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數位學習

中心王玠瑛副主任 23 4.96 

七、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級通識課程及院級(含跨院)學士班基礎學科教學助理（TA）申

請審查委員會業於 114 年 8 月 11 日召開，會中通過補助校院級課程合計 337 門，包

含 TAICA 衛星課程 4 門。 

◎通識教育中心 

一、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現有師資概況統計如下表： 
教師 
級別 

全職教學型專案 兼任 
教授 

兼任 
副教授 

兼任 
助理教授 

兼任 
講師 合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人數 2 1 2 3 19 5 32 

二、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課程開設概況： 

(一) 通識（博雅）課程共開設 212 班（不含大學國文、外國語文課程），截至權限加

選截止日後(114 年 9 月 22 日)各領域/素養開課、選課統計如下： 
課程分類 班數 開課人數 選課人數 備註 
人文領域 33 1,798  1,809  1.計 18 班全英語授課、1 班南投分部

課程、3 班陽明交通大學跨校通識線

上課程。 
社會領域 31 2,194  2,116  
自然領域 40 2,806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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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類 班數 開課人數 選課人數 備註 
統合領域 63 3,307  3,161  2.陽明交通大學跨校通識線上課程，

分別為「職場競爭力」、「人際關係

與社會互動」、「生成式 AI 與

ChatGPT 應用」，開課 190 人。。 

核心素養 
(不含資訊素養) 27 1,511  1,410  

核心素養：資訊素養 18 806  650  
合計 212 12,422 11,774  

敘事表達：語文素養

(原大學國文) 48 1,893  1,886   

外國語文 
(含英語溝通與表達、

學術英文說寫) 
63 ---  2,332  

1.大一生「英語溝通與表達」採分級授

課，計 44 班，未列開課人數。 
2.左列課程由語言中心開課。 

註：本學期計有 2 班未達成班標準(1 班南投分部課程)，皆停開。 

(二)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微型課程共規劃開設 88 班，8 班未成班(未達 10 人成班

數)成功開設 80 班，選修人數達 1,806 人次，選修人數 848 人，成班率 91%。 

三、各項通識學習活動辦理情形統計如下： 
活動期間 活動名稱 統計資料(場次/參與人次) 

114 學年度 
第 1 學期 

惠蓀講座 預計辦理 4 場，辦理時間為 10 至 11 月。 
通識講座 預計辦理 6 場，已辦理 1 場，63 人次。 

通識自主學習活動 共 80 場，1,707 人次，核發學習點數 1,707 點。 
仿生設計工作坊 共 1 場，35 人次。 

四、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屬自主學習性質之「興通識 online」線上課程共 41 門，開放研讀

時間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止，計 4,331 人次報名研讀，2,024 人次通過並取得自主學習

點數；學習點數累計達 18 點，已轉換通識學分者計 541 人次。  

五、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參加「自主學習」或「通識微型課程」，修習時數（或點數）

累積轉換為通識學分情形如下： 
活動類型 課名 學分數 通過人數 與 113-1 學期相較 

自主學習 
跨域自主學習（一） 1 11 -8 
跨域自主學習（二） 1 3 持平 

合計 14 -8 

通識微型

課程 

通識學習拼圖（一） 1 220 -11 
通識學習拼圖（二） 1 122 -20 
通識學習拼圖（三） 1 50 -3 

合計 392 -42 

◎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 

一、教師專業成長 

(一) 跨校： 
1. 本中心辦理「國立中興大學 EMI 教學資源中心：教師試行全英語授課補助計

畫」，於 114 年 4 月 6 日報名截止，共 18 位教師申請，課程數 20 門，參與

學生數 766 位。 
2. 本中心於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與國立屏東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朝陽科

技大學、亞洲大學、大葉大學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等 6 校合作，辦理 9 場 EMI
教師研習工作坊及 3 場 EMI TA 研習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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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中心辦理本年度跨校教師全英語教學知能培訓-澳洲阿得雷德大學暑期系

列課程，共計 28 人參與、27 人獲得結訓證書，詳細情形統計如下： 
活動類型 活動期間 參與人數 結訓人數 

國內實體培訓課程 114 年 6 月 30 日至 114 年 7 月 10 日 28 人 27 人 
國外實體培訓課程 114 年 8 月 4 日至 114 年 8 月 15 日 16 人 16 人 

4. 本中心辦理「國立中興大學 EMI 教學資源中心：教師全英語教學知能培訓課

程」，於 114 年 8 月 10 日報名截止，課程時間為 114 年 8 月 18 至 23 日，為

期六天，共 20 位教師參與，其中 17 位教師完成結訓。 
5. 本中心辦理「國立中興大學 EMI 教學資源中心：跨校教師雙語專業發展社群

實施計畫」，通過審核之社群包括：「領域專長模組研發社群」3 組、「同儕

觀課社群」3 組及「EMI 課程品保社群」6 組。 
6. 本中心於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臺

中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靜宜大學及弘光科技大學等 10 校簽訂「推動大專校

院雙語教育合作協議書」，以共同推動教育部雙語計畫，促進資源共享與合作

交流。 
7. 本中心於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與靜宜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等 8 校合作辦理 EMI 增能工作坊，預計辦理 8 場 EMI
教師研習工作坊及 10 場 EMI TA 研習工作坊。 

(二) 校內： 
1. 依「國立中興大學全英語課程、學制及學程推動補助要點」規定，實施全英語

課程補助，114 學年補助案件數詳如下表： 

學年期 
獲 1.5 倍授課鐘

點獎勵件數 
獲獎勵 
金件數 

獲教材 
補助件數 

資格未符

合件數 
自行撤件數 
(未成班等) 

總申請 
件數 

114-1 58 20 30 0 4 112 

二、提升學生英語基礎力 
(一)辦理「國立中興大學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雙語學生自主學習社群實施計畫」，

執行時間為 114 年 2 至 6 月初，共 8 組學生社群參加，討論會 32 場，參與人次

108人，英語口說自學次數 291次(總時數達 97小時)。 

(二)與圖書館合辦「英語口說俱樂部」，執行時間為 114 年 2 月至 7 月，共 2 組學生

團隊參與，英語聚會 13場，參與人次 160人。 

(三)與師培中心合辦「國立中興大學「好學成雙」雙語學伴計畫」，活動時間為 114年

5月 6、13、20日，共 3場，參與人次 15人。 

(四)經 113學年第二學期第 2次及第 4次英文教學規劃委員會決議，於 114學年第一

學期「英語溝通與表達」課程納入 EnglishScore 測驗，鼓勵學生進行聽讀、口

說及寫作測驗，有助於了解自身能力並持續精進。 

(五) 114年「國立中興大學提升學生參與英語能力檢測獎勵實施方案」於 10月 31日

截止本年度申請，至填報日共 29 人申請英檢獎勵(B2:20 人、C1:9 人)以及 105

人申請 EMI修課獎勵(E1(15學分以上):99人、E2(30學分以上):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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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次（第 89 次教務會議暨臨時教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本校「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增/調整/更名授予學位」案，提請教務會議

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本案依決議事項更改系統資料，並將更改後中、英文學位名稱公告註冊組【行政專

區】網頁供查閱。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暑期班開授及選修辦法」第五條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課務組）： 

本案業以114年5月7日興教字第1140200343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

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三、五及十四條修正案，提請教務

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課務組）： 

本案業以114年5月7日興教字第1140200342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

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通識中心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授準則」第七點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通識中心）： 

本案業以114年9月16日興教字第1140200728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

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5 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語言中心 

案  由：擬自114學年度起廢止「國立中興大學大學部大一英文課程抵免辦法」，提

請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文學院語言中心）： 

本案業以114年9月16日興文字第1141600330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 

89次 案  號：第 6 案 提案單位：生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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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

會議 

案  由：生物科技發展中心開課計畫書，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生科中心）： 

依決議辦理。「校外產業實習-台經院」碩士選修3學分實習課(選課號碼：7548)，業

於114學年度第1學期開課，僅限獲薦送(114年度計有4名)赴台灣經濟研究院參與研

究事務之本校在學學生選修。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7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士班學生畢業資格審核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案，提請

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本案業以114年5月2日興教字第1140200333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

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8 案 提案單位：農資學院 

案  由：擬訂定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相關規定，提請教務會議審

議。 

決  議：通過農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並同意設置院學士學位，請依計畫書

規劃內容辦理。 

附帶決議：院學士學位規劃內容有關課程、領域模組、畢業條件等項目之審議係各級

課程委員會權責，依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3條第3項第2款規定，須

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未來如有新增或異動者，請逕依前述

程序辦理。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農資學院）： 

一、農資學院院學士畢業條件明細表業經114年6月10日113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 

二、農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相關規定已於114年7月3日公告周知，並自114學年度起

實施。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9 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工學院於114學年度設置院學士學位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緩議。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10 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校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一條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課務組）： 

業以114年5月6日興教字第1140200345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於教務處【法

規章則】網頁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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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11 案 提案單位：通識中心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校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草案)訂定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通識中心）： 

本案業以114年5月6日興教字第1140200336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

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第 12 案 提案單位：通識中心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校學士學位審查作業要點」(草案)訂定案，提請教務會議

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通識中心）： 

本案業以114年5月6日興教字第1140200336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

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臨時動議第 1 案 提案單位：會議代表連署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草案）訂定案，提請教務會

議審議。 

決  議：通過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並同意設置院學士學位，請依修正後計

畫書內容辦理。 

附帶決議：院學士學位規劃內容有關課程、領域模組、畢業條件等項目之審議係各級

課程委員會權責，依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3條第3項第2款規定，須

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未來如有新增或異動者，請逕依前述

程序辦理。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文學院）： 

為符合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準則規定，已成立院學士學位審查小組，於9月23日召開

院學士學位審查小組討論修正前揭要點及計畫書，並經10月9日院務會議通過，另提

教務會議審議。 

89次

教務

會議 

案  號：臨時動議第 2 案 提案單位：教務長交議(教發中心)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習規劃諮詢服務制度實施要點」第三點修正案，提請教

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發中心）： 

一、本案業以114年9月1日興教字1140200658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

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同時請各單位、教務長、教學資源暨發展中

心主任或現任學習規劃導師推(遴)薦合適人選。 

二、114學年度共聘任學習規劃導師131名，聘期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

其中由單位推薦新聘及續聘129名、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主任推薦新聘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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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2學

期臨

時教

務會

議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會議代表連署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與國外大學校院辦理跨國雙學位制實施辦法」第二條及第

四條第一項條文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緩議。 

113-

2學

期臨

時教

務會

議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授準則」第十三點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課務組）： 

本案修正後全文，於114年9月16日興教字第1140200728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

位，並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專區。 

113-

2學

期臨

時教

務會

議 

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  由：理學院於114學年度設置院學士學位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通過理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並同意設置院學士學位，請依計畫書規

劃內容辦理。 

附帶決議：院學士學位規劃內容有關課程、領域模組、畢業條件等項目之審議係各級

課程委員會權責，依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3條第3項第2款規定，須

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未來如有新增或異動者，請逕依前述

程序辦理。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理學院）： 

一、本院「院學士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已於114年6月25日經113學年度第4次院課

程委員會及114年7月3日113學年度第5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通過，並於114學

年度正式實施。 

二、本院學士學位相關4項法規於114年9月22日以興理字第1141800269號函周知本校

一、二級教學研究單位，並公告於至理學院網站/附屬單位/理學院院學士學位供

師生查詢。 

113-

2學

期臨

時教

務會

議 

案  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會議代表連署 

案  由：工學院擬於114學年度設置院學士學位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通過工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並同意設置院學士學位，請依計畫書規

劃內容辦理。 

附帶決議：院學士學位規劃內容有關課程、領域模組、畢業條件等項目之審議係各級

課程委員會權責，依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3條第3項第2款規定，須

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未來如有新增或異動者，請逕依前述

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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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工學院）： 

一、本院院學士學位業經6月18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及7月3日113學年

度第5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本院院學士學位相關法規業已公告於本院網頁供查詢。 

(一)工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計畫書。 

(二)工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 

(三)工學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 

(四)工學院院學士學位畢業條件明細表。 

113-

2學

期臨

時教

務會

議 

案  號：第 5 案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通過管理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並同意設置院學士學位，請依計畫書

規劃內容辦理。 

附帶決議：院學士學位規劃內容有關課程、領域模組、畢業條件等項目之審議係各級

課程委員會權責，依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3條第3項第2款規定，須

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未來如有新增或異動者，請逕依前述

程序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管理學院）： 

本案業以114年9月19日興管字第1142200287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教學研究單位，

並公告於管理學院【特色課程】網頁供查閱。畢業條件已於114年7月3日113學年度第

5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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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議案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0 次）教務會議 
議案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14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三會議室 
主 持 人：李長晏委員 紀錄：林羿吟行政組員 
出席人員：張玉芳委員、解昆樺委員、胡仲祺委員、莊敦堯委員、簡瑞與委員(請假)、楊文明

委員、楊程堯委員(請假)、楊東曉委員、汪芳興委員、陳呈旭委員 
列席人員：陳姿伶副教務長、陳炳宇組長、李渭天組長(謝佳婷行政辦事員代)、蕭有鎮組長、劉

沛棻主任、鄭琨鴻主任、邱奕穎主任、楊岫穎專門委員 
提案列席代表：文學院吳政憲院長(侯嘉星主任代)、註冊組陳炳宇組長、課務組李渭天組長(謝佳

婷行政辦事員代) 

壹、教務長致詞：略 

貳、推舉主持人(暨議案審查小組召集人)：推選李長晏委員擔任。 

參、主持人致詞：略 

肆、討論事項： 

案 由：第 90 次教務會議議案審查及排序，請討論。 
說 明： 

一、本（90）次教務會議提案截止日為 114 年 10 月 17 日，總收件數共計 8
案，提案目錄暫依收件順序排列如下。 

二、依往例，由教務處將上開提案依其議案屬性，歸納分類如次。 

三、本案進行程序： 

（一）審查：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行形式審查，並討論是否符合

教務會議審議事項。 
（二）排序：就通過審查之議案進行教務會議議案排序。 

辦 法：議案審查小組審議後送大會討論。 

決 議：本次教務會議議案共計 8案，全數列入本次教務會議討論，議案排序依教

務處建議及議案屬性排定案次如下表。 

議案 

案次 
案              由 提案單位 原收件案號 

1 
「國立中興大學跨域專長實施辦法」第九條條文修正案，提

請教務會議審議。 
課務組 收件第 1 案 

2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第 2 點及第

4 點條文修正案、「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計

畫書」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文學院 收件第 2 案 

3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法」部

份條文及「國立中興大學英文能力檢定及輔導課程實施細

則」第四條條文，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文學院 

語言中心 
收件第 3 案 

4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案，

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註冊組 收件第 4 案 

5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十條條文修正案，

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註冊組 收件第 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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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四條條文修

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註冊組 收件第 6 案 

7 
本校「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調整/更名授予學位」案，

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註冊組 收件第 7 案 

8 
「國立中興大學各學系學生提前畢業辦法」第二條修正案，

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註冊組 收件第 8 案 

伍、散會：中午 12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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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跨域專長實施辦法」第九條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為統一各單位辦理申請之作業依據，爰將學生申請期限調整為依校訂行事曆所

載時程為準，以確保作業一致性。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國立中興大學跨域專長實施辦法」現行條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跨域專長實施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修讀跨域專長課程學生應依

本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

內提出申請，經所屬學系(學

位學程)主管簽章同意，再經

跨域專長學系(學位學程)或

學院負責教師簽章同意後，

將申請表送交註冊組列冊。 

第九條 

修讀跨域專長課程學生應於

當學期註冊日起二週內填表

申請，經所屬學系(學位學

程)主管簽章同意，再經跨域

專長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

負責教師簽章同意後，將申

請表送交註冊組列冊。 

為統一各單位辦理申請之作

業依據，爰將學生申請期限

調整為依校訂行事曆所載時

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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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第 2點及第 4點條文修正案、「國

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計畫書」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

議。 

說  明： 

一、為使本院院學士設置要點及計畫書更符合本校設置宗旨，擬修正應修科目主題

及相關規範。 

二、檢附「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各 1份、「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計畫書」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

計畫書各 1份及文學院院務會議紀錄。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四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院學士班在學生（不含進

修學士班），修畢院內課程

15學分者，於修業年限最後

一年第一學期註冊日前（不

含延長修業年限），得申請

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 

二、本院學士班在學生（不含進

修學士班），修畢院內課程

15學分者，於修業年限最後

一年第一學期註冊日前（不

含延長修業年限），得申請

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院核

心數位人文學程滿10學分

者，得申請數位人文主題。 

因本院刪除數位人文主

題，爰刪除現行條文中

「院核心數位人文學程

滿10學分者，得申請數

位人文主題」之規定。 

四、申請修習院學士學位之學

生，經本學院媒合輔導師長

每學期一次輔導晤談，修業

期滿成績及格，由本學院及

教務處審定通過後，授予文

學院院學士文化轉譯主題、

科技人文主題、跨國文化主

題或文化影像主題之文學

士學位。 

四、申請修習院學士學位之學

生，經本學院媒合輔導師長

每學期一次輔導晤談，修業

期滿成績及格，由本學院及

教務處審定通過後，授予文

學院院學士數位人文主題

或文化轉譯主題之文學士

學位。 

刪除數位人文主題，並

新增科技人文主題、跨

國文化主題或文化影像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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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計畫書」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應修科目： 

本學院院學士學位應修學分數

不得少於 128 學分，應修科目

如下： 

(一)校共同必修及通識科目：共

28學分。 

(二)專業必修課程： 

1.數位人文系列課程：最低

應修 2學分。 

2.文化系列EMI課程：最低應

修 2學分。 

(三)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數：本

學院及本院各系(學程)之

必、選修課程。最低應修 60

學分(含主題課程)。 

(四)主題(依領域模組訂定)：應

至少修畢 1個主題： 

1.文化轉譯主題：最低應修

36學分。 

(1)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

模組。 

(2)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

模組。 

(3)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

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

組。 

2.科技人文主題：最低應修

40學分。 

(1)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

模組。 

(2)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

模組。 

(3)歷史學系：科技與社會領

域模組。 

二、應修科目（數位人文主題） 

本學院院學士學位應修學分數

不得少於 128 學分，應修科目

如下： 

(一)校共同必修及通識科目：

共 28學分。 

(二)專業必修課程：共17學分。 

1.數位人文系列課程：共 15

學分。 

2.文化系列EMI課程：共 2學

分。 

(三)專業選修課程：共52學分。 

1.本學院及本院各系（學程）

之必、選修課程。 

2.應至少修畢本院 2 個不同

學系(學程)之領域模組。 

(1) 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

用。 

(2) 歷史學系：史學應用實務

領域模組。 

(3) 歷史學系：東亞視野領域

模組。 

(4) 歷史學系：文史旅遊應用

領域模組。 

(5) 歷史學系：科技與社會領

域模組。 

(6) 歷史學系：歐洲文化領域

模組。 

(7) 歷史學系：海洋文化領域

模組。 

(8) 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

模組。 

(9)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

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 

1、修正第 2條應修

科目條列方式。 

2、刪除數位人文主

題，並新增、科

技人文主題、跨

國文化主題或文

化影像主題，及

相關學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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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3.跨國文化主題：最低應修

33學分。 

(1)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

模組。 

(2)歷史學系：歐洲文化領域

模組。 

(3)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

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

組。 

4.文化影像主題：最低應修

36學分。 

(1)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

模組。 

(2)歷史學系：文史旅遊應用

領域模組。 

(3)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

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

組。 

(五)其他特別規定： 

1.承認外院學分(含英、外

語)：最多 36學分，不含通

識學分。 

2.4 項主題中至少需選修 1

個主題，並修畢該主題。 

3.畢業主題認定方式依本院

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辦理。 

(10)其他經系院校審查通過

之新增文學院系所課程

模組。 

 三、應修科目（文化轉譯主題） 

本學院院學士學位應修學分數

不得少於 128 學分，應修科目

如下： 

(一)校共同必修及通識科目：

共 28學分。 

(二)專業必修課程：共 4學分。 

1.數位人文系列課程：共2學

分。 

合併至第二條說明，

故刪除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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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文化系列 EMI 課程：共 2

學分。 

(三)專業選修課程：共60學分。 

1.本學院及本院各系（學程）

之必、選修課程。 

2.應至少修畢本院 2 個不同

學系(學程)之領域模組。 

(1)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

用。 

(2)歷史學系：史學應用實務

領域模組。 

(3)歷史學系：東亞視野領域

模組。 

(4)歷史學系：文史旅遊應用

領域模組。 

(5)歷史學系：科技與社會領

域模組。 

(6)歷史學系：歐洲文化領域

模組。 

(7)歷史學系：海洋文化領域

模組。 

(8)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

模組。 

(9)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

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 

(10)其他經系院校審查通過

之新增文學院系所課程

模組。 

三、輔導機制 

(一) 申請階段：針對學生學習

方向，或未來生涯探索，本學院

得依學生需求媒合本學院所屬

系所師長進行輔導晤談，或協

助轉介相關單位予以協助。學

生亦可自行申請（輔導紀錄格

四、輔導機制 

(一)申請階段：針對學生學習方向，

或未來生涯探索，本學院得依

學生需求媒合本學院所屬系所

師長進行輔導晤談，或協助轉

介相關單位予以協助。學生亦

可自行申請（輔導紀錄格式如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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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式如附件 1） 

(二) 修業階段：本學院媒合輔

導師長每學期一次輔導晤談，

針對學生修業情況提供建議與

回饋。（輔導紀錄格式如附件 2） 

附件 1） 

(二)修業階段：本學院媒合輔導師

長每學期一次輔導晤談，針對

學生修業情況提供建議與回

饋。（輔導紀錄格式如附件 2） 

四、授予學位名稱及方式 

(一)院學士學院取得應符合下列條

件 

1. 修習本計畫所訂應修科目成

績及格。 

2. 符合本校學則所訂有關畢業

之其他條件。 

(二)申請修習院學士學位經修業期

滿成績及格，由本學院及教務處

審定通過後，授予文學院院學士

文化轉譯主題、科技人文主題、

跨國文化主題或文化影像主題

之文學士學位，並由教務處註冊

組製發學位證書。 

五、授予學位名稱及方式 

(一) 院學士學院取得應符合下

列條件 

1. 修習本計畫所訂應修科目

成績及格。 

2. 符合本校學則所訂有關畢

業之其他條件。 

(二)申請修習院學士學位經修業期

滿成績及格，由本學院及教務

處審定通過後，授予文學院院

學士數位人文主題或文化轉譯

主題之文學士學位，並由教務

處註冊組製發學位證書。 

1、條次變更。 

2、刪除數位人文主

題，爰刪除現行

條文中數位人文

主題，並新增科

技人文、跨國文

化及文化影像主

題。 

五、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時程及核

可程序 

(一)申請資格：本院學士班學生（不

含進修學士班），修畢院內課程

15學分者。 

(二)申請時程： 

依本準則第四條規定，學士班

學生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

學期註冊日前（不含延長修業

年限），得申請修讀本準則學士

學位，並應於行事曆規定之申

請期限內，依公告提出申請。 

(三)申請程序 

申請學生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

之申請期限內備妥下列資料以

紙本方式送達本學院。 

六、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時程及核

可程序 

(一)申請資格：本院學士班學生（不

含進修學士班），修畢院內課程

15學分者。 

(二)申請時程： 

依本準則第四條規定，學士班

學生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

學期註冊日前（不含延長修業

年限），得申請修讀本準則學士

學位，並應於行事曆規定之申

請期限內，依公告提出申請。 

(三)申請程序 

申請學生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

之申請期限內備妥下列資料以

紙本方式送達本學院。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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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申請書一份（格式如附件 3）。 

2.申請人在學期間各學期成績

單（含申請當學期選課紀

錄）。 

3.領域模組修課列表。 

4.申請人與輔導師長晤談紀

錄。 

(四)申請注意事項： 

1.本學年度為延長修業年限之

學生，不得申請。 

2.依據本準則第四條規定，核

准修讀之學生以雙主修形式

修讀本準則之學位。 

3.本校轉系學生、離島外加名

額學生及招生簡章另有規定

不得轉系者，依「國立中興大

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

十條規定，不得以加修學系

方式申請院學士學位畢業。 

(五)核可程序： 

1.初審：本學院於受理後 2 週

內進行資料形式審查，申請

資料有闕漏者本學院將通知

於 1 周內補正，逾時未補正

者視為放棄申請，且補正以

一次為限。 

2.複審：初審通過者將送本學

院審查小組依國立中興大學

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

（下稱本設置要點）規定進

行資料內容審查，必要時得

請申請人或相關人員到場說

明。 

3.複審結果將依本校行政作業

時程通知學生。 

1.申請書一份（格式如附件 3）。 

2.申請人在學期間各學期成績

單（含申請當學期選課紀

錄）。 

3.領域模組修課列表。 

4.申請人與輔導師長晤談紀

錄。 

(四)申請注意事項： 

1.本學年度為延長修業年限之

學生，不得申請。 

2.依據本準則第四條規定，核

准修讀之學生以雙主修形式

修讀本準則之學位。 

3.本校轉系學生、離島外加名

額學生及招生簡章另有規定

不得轉系者，依「國立中興大

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

十條規定，不得以加修學系

方式申請院學士學位畢業。 

(五)核可程序： 

1.初審：本學院於受理後 2 週

內進行資料形式審查，申請

資料有闕漏者本學院將通知

於 1 周內補正，逾時未補正

者視為放棄申請，且補正以

一次為限。 

2.複審：初審通過者將送本學

院審查小組依國立中興大學

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

（下稱本設置要點）規定進

行資料內容審查，必要時得

請申請人或相關人員到場說

明。 

3.複審結果將依本校行政作業

時程通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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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修讀人數：本院院學士學位每年

核准修讀至多八名(含院外三

名)。 

七、修讀人數：本院院學士學位每年

核准修讀至多八名(含院外三

名)。 

條次變更 

七、其他規定事項：院學士與原所屬

學系學位之畢業資格、放棄修讀

等相關規定，依國立中興大學文

學院院學士學位畢業條件明細

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其他規定事項：院學士與原所屬

學系學位之畢業資格、放棄修讀

等相關規定，依國立中興大學文

學院院學士學位畢業條件明細

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 

八、本計畫執行所需經費預算，由校

方及本學院年度預算相關科目

項下支應。 

九、本計畫執行所需經費預算，由校

方及本學院年度預算相關科目

項下支應。 

條次變更 

九、本院院學士學位設置如因故須終

止，應於終止日前一學年提具說

明書及對未完成修讀之學生應

有相關配套措施，經院務會議及

教務會議通過。 

十、本院院學士學位設置如因故須終

止，應於終止日前一學年提具說

明書及對未完成修讀之學生應

有相關配套措施，經院務會議及

教務會議通過。 

條次變更 

十、本計畫依本準則第 3條規定，經

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

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計畫依本準則第 3條規定，

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

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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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語言中心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四、五條及「國立中興大

學英文能力檢定及輔導課程實施細則」第四條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配合現行審核與實施方式，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

法」第 4條及第 5條相關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第 4條條文：針對現行審核方式，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 5 條條文：為符合現行業務執行，爰予刪除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部

分條文。 

二、為因應 114 學年度大一英文課程更名，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英文能力檢定及輔

導課程實施細則」第 4條課程名稱。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法」及「國立中興大學英文能

力檢定及輔導課程實施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113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4 次英文教學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次

院務會議紀錄各 1份（如附件 1至 6）。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學生通過本辦法第三條英文能

力畢業標準，持成績單正本經語

言中心核定，即免修「英文能力

檢定及輔導」課程。 

第四條 

學生通過本辦法第三條英文能

力畢業標準，持成績單經語言中

心核定，即免修「英文能力檢定

及輔導」課程。 

針對現行審核方式，酌

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未通過第三條規定之學生，可選

擇下述課程之一，及格者視同通

過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 

一、修習校必修「英文能力檢定

及輔導」課程，「英文能力

檢定及輔導課程實施細則」

由文學院訂定，經教務會議

第五條 

未通過第三條規定之學生，可選

擇下述課程之一，及格者視同通

過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 

一、修習校必修「英文能力檢定

及輔導」課程，「英文能力

檢定及輔導課程實施細則」

由文學院訂定，經教務會議

為符合現行業務執行，

爰予刪除第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部分條文。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0 次)教務會議紀錄-2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審議通過後實施。 

二、修習全英語學位學程、學分

學程，通過至少 6學分。 

審議通過後實施。 

二、修習全英語學位學程、學分

學程、或「國立中興大學全

英語學制及學程推動補助

要點」之英語學群（不含大

一英文）課程，通過至少 6

學分。 

 

 

「國立中興大學英文能力檢定及輔導課程實施細則」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大一下學期期中考後，實施

校內英文檢定測驗，參加學

生限當年度修習學術英文聽

讀之學生。測驗成績通過者，

得免修英檢輔導課程，未通

過者經登錄後，方得修習英

檢輔導課程。本校大二（含）

以上學士班學生始得報考檢

定辦法第三條第一款所列之

「本校英文能力檢定」，每學

期限報考乙次。成績及格者

由語言中心登錄免修英檢輔

導課程，不及格者經登錄後，

方得修習英檢輔導課程。 

第四條 

大一下學期期中考後，實施

校內英文檢定測驗，參加學

生限當年度修習大一英文之

學生。測驗成績通過者，得免

修英檢輔導課程，未通過者

經登錄後，方得修習英檢輔

導課程。本校大二（含）以上

學士班學生始得報考檢定辦

法第三條第一款所列之「本

校英文能力檢定」，每學期限

報考乙次。成績及格者由語

言中心登錄免修英檢輔導課

程，不及格者經登錄後，方得

修習英檢輔導課程。 

因應 114學年度「大一英文」

課程更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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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十一條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為兼顧學生修課安排及生涯規劃之個殊需求，增列「特殊情況」申請程序，以茲

遵循。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現行條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符合主系畢業條件之修讀輔系學

生，若未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學

分，得在期限內（行事曆週次第

十一、十二週）申請放棄修讀輔

系而准其畢業，但其學位證書內

不加註輔系名稱，且畢業離校後，

亦不得要求返校補修其未修足之

輔系科目學分，或發給輔系之任

何證明。如有情況特殊者，至遲

應於學期考試後二週內提出申

請，並須檢具說明文件，經系所

主管及教務長核准後，得另案處

理。 

第十一條 

符合主系畢業條件之修讀輔系學

生，若未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學

分，得在期限內（行事曆週次第

十一、十二週）申請放棄修讀輔

系而准其畢業，但其學位證書內

不加註輔系名稱，且畢業離校後，

亦不得要求返校補修其未修足之

輔系科目學分，或發給輔系之任

何證明。 

為兼顧學生修課安排

及生涯規劃之個殊需

求，增列「特殊情況」

申請程序，以茲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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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5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十條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為兼顧學生修課安排及生涯規劃之個殊需求，增列「特殊情況」申請程序，以茲

遵循。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現行條文各 1

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士班學生經延長

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之應修畢業科目學

分，而未修畢加修學系(所、學位學

程)應修科目學分，得在期限內(行

事曆週次第十一、十二週)申請放

棄修讀雙主修資格，始准予在所屬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如不放棄

雙主修資格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

限，延長期間至多一學年，並以一

次為限。如仍未修畢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者，即予撤銷其加修讀雙主修資

格。如有情況特殊者，至遲應於學

期考試後二週內提出申請，並須檢

具說明文件，經系所主管及教務長

核准後，得另案處理。 

修讀雙主修之學士班（含學士學位

學程）學生，於應屆畢業當學期已

符合加修學系畢業資格（包含加修

第十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士班學生經延長

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之應修畢業科目學

分，而未修畢加修學系(所、學位學

程)應修科目學分，得在期限內(行

事曆週次第十一、十二週)申請放棄

修讀雙主修資格，始准予在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畢業。如不放棄雙

主修資格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

限，延長期間至多一學年，並以一

次為限。如仍未修畢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者，即予撤銷其加修讀雙主修資

格。 

修讀雙主修之學士班（含學士學位

學程）學生，於應屆畢業當學期已

符合加修學系畢業資格（包含加修

學系應修習之共同必修、通識、系

訂必修、選修等各項規定），但未

能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畢業科目

為兼顧學生修課安

排及生涯規劃之個

殊需求，增列「特殊

情況」申請程序，以

茲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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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系應修習之共同必修、通識、系

訂必修、選修等各項規定），但未

能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畢業科目

學分，得於當學期註冊日前經所屬

學系及加修學系審查同意後，向教

務處申請以加修學系畢業，並同時

註銷修讀雙主修資格。 

本校轉系學生、離島外加名額學生

及招生簡章另有規定不得轉系者，

不適用前項規定。 

經核准以加修學系(含學士學位學

程)畢業之學生，不得請求回復原

所屬學系；惟原所屬學系得自行認

定是否另授予輔系資格。 

碩、博士班學生加修他系(所、學位

學程)為雙主修，因修業年限屆滿，

已完成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各項

畢業規定，而未完成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各項畢業規定者，得依

以下方式辦理： 

一、學生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其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准予畢業。

但畢業後不得申請返校補修

原雙主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學分或申請發給任何修讀雙

主修證明。 

二、學生不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得

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延長期間

至多一學年，並以一次為限。

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後，若學生

仍未能符合加修學系(所、學

位學程)畢業資格者，則以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資格畢業。 

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者，其所修讀

加修學系科目學分，如已達輔系規

學分，得於當學期註冊日前經所屬

學系及加修學系審查同意後，向教

務處申請以加修學系畢業，並同時

註銷修讀雙主修資格。 

本校轉系學生、離島外加名額學生

及招生簡章另有規定不得轉系者，

不適用前項規定。 

經核准以加修學系(含學士學位學

程)畢業之學生，不得請求回復原所

屬學系；惟原所屬學系得自行認定

是否另授予輔系資格。 

碩、博士班學生加修他系(所、學位

學程)為雙主修，因修業年限屆滿，

已完成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各項

畢業規定，而未完成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各項畢業規定者，得依以

下方式辦理： 

一、學生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其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准予畢業。

但畢業後不得申請返校補修

原雙主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學分或申請發給任何修讀雙

主修證明。 

二、學生不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得

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延長期間

至多一學年，並以一次為限。

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後，若學生

仍未能符合加修學系(所、學

位學程)畢業資格者，則以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資格畢業。 

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者，其所修讀

加修學系科目學分，如已達輔系規

定者，仍可取得輔系畢業資格。已

採計輔系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為

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應修畢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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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定者，仍可取得輔系畢業資格。已

採計輔系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為

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應修畢業學

分。 

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者，畢業後不

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返校補修不足

雙主修學位科目學分或發給任何

修讀雙主修證明。 

分。 

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者，畢業後不

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返校補修不足

雙主修學位科目學分或發給任何

修讀雙主修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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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6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四條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

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4 年 10 月 3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42203052 號函發布修正「學生逕

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四條規定，據以修正本辦法第四條條文內容，以符教育

部規範。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國立中興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現行條文

及教育部來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修讀

博士學位之名額，以該系、所、

院、學位學程當學年度教育部核

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

為限。但經同一學院其他系、所、

學位學程流用逕修讀博士學位

名額者，不在此限。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當學年

度博士班對外招生時程最後之

管道辦理完竣後，其招生缺額得

流用為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

流用後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

以教育部核定本校當學年度博

士班招生名額總量百分之四十

為限。 

經前二項流用後，各系、所、院、

學位學程之博士學位名額，不得

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

第四條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修讀

博士學位之名額，以該系、所、

院、學位學程當學年度教育部核

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

為限。但經同一學院其他系、所、

院、學位學程流用逕修讀博士學

位名額者，不在此限。 

前項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

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不得全數

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之核

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育計

畫或專案。 

前二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

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依教育部新修正「學生逕

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四

條規定，配合增列第二項

內容，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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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之核

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育計

畫或專案。 

前三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

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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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7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本校「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調整/更名授予學位」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本校自 109 學年以後，其新增或異動之學位名稱應依據學位授予法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前項各級學位，由授予學校依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訂定各類學

位名稱；其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由各校經教務相關

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以及本校學則第六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學位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應

經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辦理。 

二、本次新增學位名稱申請案共計八案，彙整如「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第一學

期新增授予學位一覽表」，並業經其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

申請單位如下：【管理學院院學士】、【臨床醫學研究所】、【臨床護理研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半導體碩士國際專班】、【智慧科學暨工程科技碩士國際

專班】、【智慧製造產業碩士專班】、【化工系產業碩士專班】、【材料產業碩士專

班】，檢附其授予要件（如附件畢業條件明細表）。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會後確認事項：因應會中提出需進一步確認事項（如工學院部分新增班別之中文名稱），

經註冊組於會後完成查核，確認本案新增系所之中文名稱均係經教育部核

准，爰維持原案不變。 

【註：通過本案內容詳如附件 1：國立中興大學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授予學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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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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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8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各學系學生提前畢業辦法」第二條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為鼓勵學業表現優異學生展現卓越潛能，並持續提升本校人才培育品質，爰參

酌各校相關規定，同時兼顧不同學科領域之評分特性，修正本辦法第二條條文，

以強化提前畢業學生之專業能力、自主學習力與學術基礎，進一步彰顯成績優

異學生提前畢業制度之榮譽與價值。 

二、旨揭辦法修正案業經 114年 10月 22日 114學年度第 7次校務協調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國立中興大學各學系學生提前畢業辦法」現行條文、

各校提前畢業相關規定一覽表、本校近五年學士班學生提前畢業人數統計及學

業表現分布情形。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擬自 115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適用，並報教育報備查。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各學系學生提前畢業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符合下列

條件之一者，在修業期限屆滿前

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學系（學

位學程）應修學分，得申請提前畢

業。 

一、成績優異者：歷年學業成績

總平均八十分以上（不含畢

業當學期）且學業成績累計

名次（不含畢業當學期）在該

系（學位學程）該班級前百分

之十五以內，且平均操行成

績八十五分以上（不含畢業

當學期）。 

二、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役男申

請學士班就學期間服役彈性

修業者。 

第二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符合下列

條件之一者，在修業期限屆滿前

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學系（學

位學程）應修學分，得申請提前畢

業。 

一、成績優異者：歷年學業成績總

平均八十分以上（不含畢業

當學期）或學業成績累計名

次（不含畢業當學期）在該系

（學位學程）該班級前百分

之十以內。且平均操行成績

八十五分以上（不含畢業當

學期）。 

二、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役男申

請學士班就學期間服役彈性

修業者。 

為鼓勵學業表現優

異學生展現卓越潛

能，並持續提升本校

人才培育品質，爰參

酌各校相關規定，同

時兼顧不同學科領

域之評分特性，酌予

修正第一款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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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臨時動議第 1 案 

提案單位：教務長交議（註冊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則」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案，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4年 10月 14日臺教授青部字第 1140000053號函發布 115學年度起

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簡稱青儲方案）」轉型為「青年生涯領航計

畫」，爰配合修正本學則第三十四條相關條文規範內容，酌作文字修正，以符教

育部規範。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國立中興大學學則」現行條文及教育部來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俟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

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則」第三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四條 

學生休學應於該學期停課前辦理。

一次得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

年，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每次休

學均以學期計算，不滿一學期亦計

一學期。休學二學年期滿因重病、

精神病、突遭重大災害經教育主管

機關認定影響正常學習或特殊事

故(均須檢具相關證明)需再申請

休學者，得經系、所主管及教務長

核可，酌以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

以二學年為限。 

有下列情況者，其休學期間不併算

一般休學年限： 

一、服兵役者，須檢附徵集令影本。  

二、懷孕者，須檢附懷孕證明書，

分娩者須檢附生產證明書，

哺育三足歲以下幼兒須檢附

户籍謄本，申請延長休學年

限。 

第三十四條 

學生休學應於該學期停課前辦理。

一次得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

年，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每次休

學均以學期計算，不滿一學期亦計

一學期。休學二學年期滿因重病、

精神病、突遭重大災害經教育主管

機關認定影響正常學習或特殊事故

(均須檢具相關證明)需再申請休學

者，得經系、所主管及教務長核可，

酌以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以二學

年為限。  

有下列情況者，其休學期間不併算

一般休學年限： 

一、服兵役者，須檢附徵集令影本。  

二、懷孕者，須檢附懷孕證明書，

分 娩者須檢附生產證明書，

哺育三足歲以下幼兒須檢附

户籍謄本，申請延長休學年

限。 

因應教育部自 115

年度起將青儲方案

轉型為「青年生涯

領航計畫」，爰配合

本條文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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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經教育部核准參加「青年生涯

領航計畫」者，期間以二年為

限。 

服兵役者，期滿可檢附退伍令申請

復學；懷孕者，於懷孕事實消失後

可檢附醫生證明書申請復學；分娩

休學者於分娩後可檢附生產證明

書於次學期申請復學。 

三、經教育部核准參加「青年教育

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者，期

間以三年為限。 

服兵役者，期滿可檢附退伍令申請

復學；懷孕者，於懷孕事實消失後

可檢附醫生證明書申請復學；分娩

休學者於分娩後可檢附生產證明書

於次學期申請復學。 

 

 

捌、散會：下午 1 時 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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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法規及院學士學位設置計畫書全文※ 

國立中興大學跨域專長實施辦法 

114.11.5 第 90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9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提供更多的修課彈性與

跨領域學習機會，協助學生拓展第二專長，以利其進修或就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跨域專長，係指由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提出跨域專長課程，課程

應包含該領域基礎核心知識，且總學分數以 30 學分為原則（最低可為 28學分，

最高不可超過 32 學分），並提報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課務

組公布之。學生修畢跨域專長課程，可於畢業證書上加註該跨域專長。 

第三條  學生修習跨域專長課程須向本系(學位學程)以及跨域專長的學系(學位學程)或

學院申請通過。修習跨域專長學生於畢業時需修足：校必修、院及本系(學位學

程)的基礎必修課程、本系(學位學程)的專業選修或其它承認課程，以及修習之

跨域專長課程，所修學分總數不能少於 128學分。 

第四條  參與跨域專長課程的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具體實施方式包含兩種，第一種

為規劃跨域專長課程，提供本校外系(學位學程)學生修讀，第二種為制定相關

要點，開放本系(學位學程)學生修讀跨域專長課程，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可

依其需求，併行兩種實施方式，或擇一施行。 

第五條  未規劃跨域專長課程學系(學位學程)之學生，向跨域專長的學系(學位學程)或

學院提出申請通過者，其修得之跨域專長課程學分，是否得列計選修課程學分

數，由學生所屬學系(學位學程)認定。 

前項學生完成本系(學位學程)畢業應修課程及學分數，並符合跨域專長課程學

分數，始可於畢業證書上加註該跨域專長。 

第六條  跨域專長課程與學生本系(學位學程)、雙主修、輔系或其他跨域專長應修課程

及學分重複者，由跨域專長的系(學位學程)或學院指定與專長相關選修課程補

足。 

第七條  參與跨域專長課程的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需指定一名專任教師擔任跨域專

長課程導師組成導師群，專責輔導跨域專長課程學生。 

第八條  修讀跨域專長課程學生在獲核准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若合於跨域專長課

程應修課程學分，得經跨域專長的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審查同意後，予以追

加採認。 

第九條  修讀跨域專長課程學生應依本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經所屬學

系(學位學程)主管簽章同意，再經跨域專長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負責教師簽

章同意後，將申請表送交註冊組列冊。 

第十條  修讀跨域專長課程學生，擬終止修讀跨域專長課程者，應在行事曆週次第十一

至十二週內填妥申請書經跨域專長的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同意後，向註冊組

申請，撤銷其跨域專長資格。其已修習及格之跨域專長課程學分，經所屬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0 次)教務會議紀錄-41- 

(學位學程)或學院核定，報註冊組備查後得認列為其所屬學系(學位學程)應修

學分。 

第十一條 學士班學生修讀跨域專長課程於修業年限內不須另繳學分費，於延長修業期間

一學期修習九學分以下者繳交學分費，修習十學分以上者繳交全額學雜費；進

修學士班依當學期所修習學分繳費。 

第十二條 修讀跨域專長課程學生凡符合跨域專長課程規定畢業者，其畢業生名冊、歷年

成績表及學位證書應加註跨域專長名稱。但畢業時如尚未修滿跨域專長課程規

定之科目與學分，不得申請發給有關跨域專長課程之任何證明。 

第十三條 選修跨域專長課程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仍未修足跨域專長規定科目

學分者，不得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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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 

114.11.5 第 90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2,4 點) 

一、國立中興大學（下稱本校）文學院（下稱本院）為協助學生適性發展，整合多元、跨領

域之學習機會，以培育具創造力之跨域人才，依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三條規定，

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本院學士班在學生（不含進修學士班），修畢院內課程15學分者，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

第一學期註冊日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得申請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 

三、本院院學士學位之必、選修科目明訂於畢業條件明細表中。 

四、申請修習院學士學位之學生，經本學院媒合輔導師長每學期一次輔導晤談，修業期滿

成績及格，由本學院及教務處審定通過後，授予文學院院學士文化轉譯主題、科技人文

主題、跨國文化主題或文化影像主題之文學士學位。 

五、本院院學士學位每年核准修讀至多八名(含院外三名)。 

申請修讀本院院學士學位者，應依本院公告之申請期限及方式向本院提出，且經本院

審查通過後，始得修讀，修業年限須依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之規定辦理。 

六、為規劃及統籌處理本院院學士學位相關事宜，設置院學士學位審查小組（下稱審查小

組）。 

審查小組主要職掌如下： 

(一)院學士學位相關法規之修訂。 

(二)院學士學位課程之規劃與修訂。 

(三)審查及處理學生院學士之各項申請案。 

(四)審查院學士之學位名稱、授予要件等規定。 

(五)其他與院學士學位相關事務。 

審查小組置委員五人，由本院專任教師組成，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院長為召集人。

審查小組會議之召開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且經出席投票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通過決議；必要時，得請學生或相關單位人員到場說明。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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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計畫書 

114.11.5第90次教務會議通過(第2-10點) 

一、 設置宗旨：國立中興大學（下稱本校）文學院（下稱本學院）為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整合多元、跨領域之學習機會，以培育具創造力之跨域人才，依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

準則（下稱本準則）第三條規定，訂定本計畫。 

二、 應修科目 

本學院院學士學位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128學分，應修科目如下： 

(一)校共同必修及通識科目：共28學分。 

(二)專業必修課程： 

1.數位人文系列課程：最低應修2學分。 

2.文化系列 EMI課程：最低應修2學分。 

(三)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數：本學院及本院各系(學程)之必、選修課程。最低應修60

學分(含主題課程)。 

(四)主題(依領域模組訂定)：應至少修畢1個主題： 

1.文化轉譯主題：最低應修36學分。 

(1)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模組。 

(2)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模組。 

(3)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組。 

2.科技人文主題：最低應修40學分。 

(1)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模組。 

(2)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模組。 

(3)歷史學系：科技與社會領域模組。 

3.跨國文化主題：最低應修33學分。 

(1)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模組。 

(2)歷史學系：歐洲文化領域模組。 

(3)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組。 

4.文化影像主題：最低應修36學分。 

(1)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模組。 

(2)歷史學系：文史旅遊應用領域模組。 

(3)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組。 

(五)其他特別規定： 

1.承認外院學分(含英、外語)：最多36學分，不含通識學分。 

2.4項主題中至少需選修1個主題，並修畢該主題。 

3.畢業主題認定方式依本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辦理。 

三、輔導機制 

(一)申請階段：針對學生學習方向，或未來生涯探索，本學院得依學生需求媒合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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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屬系所師長進行輔導晤談，或協助轉介相關單位予以協助。學生亦可自行申

請（輔導紀錄格式如附件1） 

(二)修業階段：本學院媒合輔導師長每學期一次輔導晤談，針對學生修業情況提供建議

與回饋。（輔導紀錄格式如附件2） 

四、授予學位名稱及方式 

(一)院學士學院取得應符合下列條件 

1. 修習本計畫所訂應修科目成績及格。 

2. 符合本校學則所訂有關畢業之其他條件。 

(二)申請修習院學士學位經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由本學院及教務處審定通過後，授予

文學院院學士文化轉譯主題、科技人文主題、跨國文化主題或文化影像主題之文

學士學位，並由教務處註冊組製發學位證書。 

五、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時程及核可程序 

(一) 申請資格：本院學士班學生（不含進修學士班），修畢院內課程15學分者。核心數

位人文學程滿10學分者，得申請數位人文主題。 

(二) 申請時程： 

依本準則第四條規定，學士班學生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註冊日前（不

含延長修業年限），得申請修讀本準則學士學位，並應於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

限內，依公告提出申請。 

(三) 申請程序 

申請學生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備妥下列資料以紙本方式送達本學

院。 

1. 申請書一份（格式如附件3）。 

2. 申請人在學期間各學期成績單（含申請當學期選課紀錄）。 

3. 領域模組修課列表。 

4. 申請人與輔導師長晤談紀錄。 

(四) 申請注意事項： 

1. 本學年度為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不得申請。 

2. 依據本準則第四條規定，核准修讀之學生以雙主修形式修讀本準則之學位。 

3. 本校轉系學生、離島外加名額學生及招生簡章另有規定不得轉系者，依「國立

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十條規定，不得以加修學系方式申請院學

士學位畢業。 

(五) 核可程序： 

1. 初審：本學院於受理後2週內進行資料形式審查，申請資料有闕漏者本學院

將通知於1周內補正，逾時未補正者視為放棄申請，且補正以一次為限。未

修畢本院必選修數位人文課程者，視為不符合申請資格，將不予受理。 

2. 複審：初審通過者將送本學院審查小組依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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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要點（下稱本設置要點）規定進行資料內容審查，必要時得請申請人或相

關人員到場說明。 

3. 複審結果將依本校行政作業時程通知學生。 

六、修讀人數：本院院學士學位每年核准修讀至多八名(含院外三名)。 

七、其他規定事項：院學士與原所屬學系學位之畢業資格、放棄修讀等相關規定，依國立

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畢業條件明細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計畫執行所需經費預算，由校方及本學院年度預算相關科目項下支應。 

九、本院如因院學士學位設置如因故須終止，應於終止日前一學年提具說明書及對未完成

修讀之學生應有相關配套措施，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 

十、本計畫依本準則第3條規定，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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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 

輔導師長晤談紀錄（申請階段） 

學生個人資料 

姓名  學號  

所屬學系組 

(學位學程) 
 年級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晤談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個人有關本學院院學士之認識 

 此部分由學生於向輔導師長晤談前先行填寫，目的在使輔導師長了解學生目前對於本學

院院學士之認知與現階段之個人規劃。 

 所列問題僅供參考，學生得視自身需求增加填寫內容 

我對於院學士修習的規劃 

（一）我的學習動機與目標。 

 

（二）我期望何時畢業？目前還有多少修業時間？ 

 

（三）我目前已修畢多少文學院院學士的應修科目？還有多少應修科目未修習？ 

 

（四）哪些科目對我來說可能會很有挑戰？ 

 

（五）我需要學院哪些資源或幫助？ 

 

輔導師長之建議與回饋 

 

輔導師長 

簽名欄 
 

學生簽名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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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 

輔導師長晤談紀錄（修業階段） 

學生個人資料 

姓名  學號  

所屬學系組 

(學位學程) 
 年級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晤談日期 年  月  日 

輔導晤談紀錄 

 

輔導師長 

簽名欄 

 

學生簽名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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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申請書 

姓名  學號  

所屬學系組 
(學位學程)  年級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學習動機與目標 

(說明：應具體敘明學習動機與學習目標。) 

 

 

 

二、已修畢所屬學系之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開設學系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修課學期別 

      

      

      

      

學分數小計  
說明：請檢附中文歷年成績單，並於歷年成績單勾選已修畢原所屬學系必修課程(含系訂必修、

共同必修、通識)。 

三、輔導資源 
(說明：請敘明可尋求輔導或協助之單位、人員姓名及職稱，倘有需要學院協助者請勾選下方

選項。) 
□我需要學院協助媒合輔導師長晤談。 

 

 

學生簽名欄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學院審查結果 

學院初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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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受理申請(    年    月    日) 

□初審通過(   年   月   日) □初審資料尚有闕漏，請於 
      年    月    日前補送

本學院辦理，逾期視同放棄申

請。 
闕漏資料如下： 

□申請人尚未修畢__________
課程，不符申請資格，初審審

查不通過。 
(此部分審查申請者是否符合學

院之申請資格)，例： 
□申請人尚未修畢所屬學系大

學部一年級必修課程，不符
申請資格，初審不通過。 

□申請人大學部一年級等第績分

平均（GPA）未達三點三以上，不

符申請資格，初審不通過。 

學院複審結果 

□通過，適用    學年度入學之規定 □不通過，說明：                         

學院核章 

承辦人： 

 

審查小組召集人：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申請學生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備妥下列資料以紙本方式送達本學院。

複審結果將依本校行政作業時程通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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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法 

114.11.5 第 90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4-5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英文能力之水準，增進其就業、升

學競爭力，特訂定「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 98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研究所（學位學程）學生由

各系所自訂畢業條件。 

第三條  學生達到以下英文能力檢核標準之一者，為通過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

本校各院、系、學位學程得自訂較高畢業英文標準。 

一、本校英文能力檢定考試及格。 

二、本校舉辦之「EnglishScore Core Skills Test」400 分(含)以上之證書。 

三、「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523 分（含）以上。 

四、「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69分（含）以上。 

五、「國際英語測驗(IELTS)」5.5級（含）以上。 

六、「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Cambridge Certificate)」PET（含）以上。 

七、「多益測驗(TOEIC)」670分（含）以上。 

八、「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九、其它經教育部認定之證照種類，測驗標準均需等同於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第四條  學生通過本辦法第三條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持成績單正本經語言中心核定，即

免修「英文能力檢定及輔導」課程。 

第五條  未通過第三條規定之學生，可選擇下述課程之一，及格者視同通過本校英文能

力畢業標準檢定： 

一、修習校必修「英文能力檢定及輔導」課程，「英文能力檢定及輔導課程實施

細則」由文學院訂定，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二、修習全英語學位學程、學分學程，通過至少 6學分。 

第六條  入學前三年內曾在英語系國家求學兩年以上之學生，持相關證明經語言中心核

定，即可免修「英文能力檢定及輔導」課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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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英文能力檢定及輔導課程實施細則 

114.11.5 第 90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4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實施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特依「國立

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法」（以下簡稱檢定辦法）第五條訂定

「國立中興大學英文能力檢定及輔導課程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細則適用對象為 98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 

第三條  學士班學生參加檢定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九款所列之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

者，無論通過與否，皆應持成績單正本至語言中心登錄，成績通過者免修「英文

能力檢定及輔導」課程（以下簡稱「英檢輔導課程」），未通過者經登錄後，方

得修習英檢輔導課程。 

前項英檢輔導課程師資由教務處委請文學院管理之教師員額支應，並由文學院

聘任教師授課。 

第四條  大一下學期期中考後，實施校內英文檢定測驗，參加學生限當年度修習學術英

文聽讀之學生。測驗成績通過者，得免修英檢輔導課程，未通過者經登錄後，方

得修習英檢輔導課程。 

本校大二（含）以上學士班學生始得報考檢定辦法第三條第一款所列之「本校

英文能力檢定」，每學期限報考乙次。成績及格者由語言中心登錄免修英檢輔

導課程，不及格者經登錄後，方得修習英檢輔導課程。 

第五條  學士班學生符合修習英檢輔導課程者，應自行於每學期本校規定之選課時程內

選課，成績 60分(含)以上者為及格。不及格者，應重修英檢輔導課程，或再參

加校內外英文能力檢定考試。 

學生修習英檢輔導課程之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第六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細則經文學院院務會議通過，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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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114.11.5第90次教務會議通過(第11條) 

第一條  本校為規範學生修讀輔系事宜，依據本校學則之規定，並參酌本校實際情形，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系，係指申請修讀輔系學生之原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 

學生修讀輔系之情形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得申請修讀本校或簽約他校同級輔系(學位學程)。 

二、修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之學生，得申請修讀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之輔系

(所、學位學程)。 

第三條  擬修讀輔系學生，應自入學第二學年起，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填

具申請表附歷年成績單，經主系、輔系雙方系所主管簽章同意，送註冊組審核

列冊。 

第四條  學生修讀學士班輔系專業必修科目，至少應達二十學分，其中不包括其主系應

修習之相同科目在內。 

碩士班學生加修他系碩士班作為輔系及博士班學生加修碩士班或他系(所、學位

學程)博士班為輔系者，由各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自訂應加修科目及學分數，

經系院級相關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學生修讀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者，不另授予學位。 

第五條  學生修讀輔系之學分，應在其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 

第六條  修讀輔系之課程不得與主系課程時間衝突。 

第七條  修讀輔系學生應修輔系之專業必修科目與學分數及其修習之先後次序，由各該

輔系訂定並提報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課務組公布之。 

第八條  學生每學期如在主系有應減修、重修、補修科目與學分之情形者，其應修學分

數應依照減修規定辦理，並應先行重補修主系之課程，而後再修讀輔系之課程。 

第九條  修讀輔系科目成績應併入每學期成績內核算，並依照本校學則有關成績考查各

條款之規定辦理。 

碩士班學生修讀學士班輔系，其輔系科目成績不列入學期平均計算。 

第十條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該生學籍資料、畢業生名冊、歷年成績表、

畢業證書內加註輔系名稱。碩、博士班學生修讀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須再加註

班別。 

第十一條 符合主系畢業條件之修讀輔系學生，若未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學分，得在期限

內（行事曆週次第十一、十二週）申請放棄修讀輔系而准其畢業，但其學位證書

內不加註輔系名稱，且畢業離校後，亦不得要求返校補修其未修足之輔系科目

學分，或發給輔系之任何證明。如有情況特殊者，至遲應於學期考試後二週內

提出申請，並須檢具說明文件，經系所主管及教務長核准後，得另案處理。 

第十二條 修讀輔系學生應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年限內修足輔系規定科目與學分，不得

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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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114.11.5第90次教務會議通過(第10條) 

第一條  本校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配合學生需要，以增加其就業機會，特依據本校學

則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修讀雙主修之情形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得申請加修本校或簽約他校不同學系、學位學程之學

士學位為第二主修。 

二、修讀碩士學位學生及修讀博士學位學生得申請加修本校不同系、所、學位

學程之同級學位為第二主修。 

碩士在職專班及產業碩士專班學生不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畢第一學年課程，擬申請雙主修者應自第二學年起，於本

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申請加修他系（所、學位學程）課程，修讀雙主修。

轉學生就讀本校一年後始得申請修讀雙主修。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不可相互修

讀雙主修。 

本校碩、博士班學生得自一年級第二學期起，申請加修本校其他系(所、學位學

程)之同級學位為雙主修。 

第四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雙主修，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須達七十五分以上，或其成績

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惟各學系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碩、博士班學生申請雙主修標準，依加修之雙主修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辦

理。 

第五條  申請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須經其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及加修學系（所、學位

學程）雙方主任（所長）簽章同意，送註冊組核備。 

碩、博士班學生申請雙主修者，除前項規定外，應先取得其指導教授同意。若因

故無法商請指導教授同意，悉依照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辦

理。 

第六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其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條件以核准修讀學年度的

畢業條件為基準。修讀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規定畢業

科目學分外，應至少修滿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始可

取得雙主修資格。 

學士班學生如扣除所屬學系(學位學程)學分後，加修學系(學位學程)專業必修

科目學分仍不足四十學分，或加修學系(學位學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原本不足

四十分學分，應由加修學系(學位學程)指定選修科目學分補足之。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他系（所、學位學程）為雙主修者，除應符合第一項規定

外，並應各自完成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及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條

件及學位論文（或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代替）。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0 次)教務會議紀錄-54- 

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得視需要，自訂對申請雙主修學生增減畢業應修科目

及學分，惟仍應高於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不含畢業論文學分)。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應修最低學分數須訂於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放棄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其在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所修之必修科目學分已

達輔系規定者，得核給輔系資格。未達輔系資格而其在加修學系（所、學位學

程）所修之必修科目與所屬系（所、學位學程）相關者，得視同所屬系（所、學

位學程）之選修科目，其學分數並得抵充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最低畢

業學分數。 

第七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修讀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之必修科目應在學期中修

讀之。但如與本系（所、學位學程）所修科目授課時間衝突時，得照本校所訂暑

期開班授課規定，參加暑修。 

前項所定必修科目，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訂定並提報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送課務組公布之。 

第八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加修學系科目學分應與所修所屬系（所、學位

學程）科目學分合併計算，並均登記於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歷年成績表內。 

第九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如中途因故無法或不願繼續修讀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科目學分時，得經雙方系主任（所長）同意後，准予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 

第十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士班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之應修畢業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應修科目學分，得

在期限內(行事曆週次第十一、十二週)申請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始准予在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畢業。如不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延長

期間至多一學年，並以一次為限。如仍未修畢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全部專

業必修科目學分者，即予撤銷其加修讀雙主修資格。如有情況特殊者，至遲應

於學期考試後二週內提出申請，並須檢具說明文件，經系所主管及教務長核准

後，得另案處理。 

修讀雙主修之學士班（含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於應屆畢業當學期已符合加修

學系畢業資格（包含加修學系應修習之共同必修、通識、系訂必修、選修等各項

規定），但未能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得於當學期註冊日前經所

屬學系及加修學系審查同意後，向教務處申請以加修學系畢業，並同時註銷修

讀雙主修資格。 

本校轉系學生、離島外加名額學生及招生簡章另有規定不得轉系者，不適用前

項規定。 

經核准以加修學系(含學士學位學程)畢業之學生，不得請求回復原所屬學系；

惟原所屬學系得自行認定是否另授予輔系資格。 

碩、博士班學生加修他系(所、學位學程)為雙主修，因修業年限屆滿，已完成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各項畢業規定，而未完成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各項畢

業規定者，得依以下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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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其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准予畢業。但畢業後不得

申請返校補修原雙主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學分或申請發給任何修讀雙主

修證明。 

二、學生不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延長期間至多一學年，並

以一次為限。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後，若學生仍未能符合加修學系(所、學位

學程)畢業資格者，則以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資格畢業。 

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者，其所修讀加修學系科目學分，如已達輔系規定者，仍

可取得輔系畢業資格。已採計輔系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為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應修畢業學分。 

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者，畢業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返校補修不足雙主修學位

科目學分或發給任何修讀雙主修證明。 

第十一條 他校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在轉學本校後，如欲保留其修讀雙主修之資格，得重

新申請登記。 

第十二條 修畢雙主修之學生，申請中、英文成績單、學位證明書或轉學證明書等有關學

籍證明文件時，均得加註雙主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第十三條 學生修滿雙主修學位規定之科目與學分後，學校應於學生學籍資料、歷年成績

表、畢業證書以及冊報畢業生名冊中加註該生完成雙主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名稱。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0 次)教務會議紀錄-56-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114.11.5第90次教務會議通過(第4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修業滿六學期，各系、學位學程指定專業科目成

績名次在該班排名前二分之一（含），具研究潛力者。 

二、碩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年之研究生，成績優異及具研究潛力者。 

前項所稱成績優異及具研究潛力之認定，由各系、所、院、學位學程明訂之。 

第三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須檢具以下表件，向擬就讀之系、所、院、學位學

程提出申請，經擬就讀系、所、院、學位學程之相關會議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

准逕修讀博士學位。 

一、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表乙份。 

二、歷年成績單（含名次證明）乙份。 

三、原就讀或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助理教授以上二人之推薦書。 

四、系、所、院、學位學程指定繳交之資料。 

第四條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以該系、所、學位學程當學年

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但經同一學院其他系、所、院、

學位學程流用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者，不在此限。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當學年度博士班對外招生時程最後之管道辦理完竣後，

其招生缺額得流用為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流用後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

以教育部核定本校當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名額總量百分之四十為限。 

經前二項流用後，各系、所、院、學位學程之士學位之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讀

博士學位方式錄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之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育計畫或專案。 

前三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應於經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

學年，取得學士學位，於就讀前未取得者，廢止其逕修讀博士學位資格。 

第六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

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

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七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 

二、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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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且未符合第六條規定。 

經修讀系、所、院、學位學程相關會議審查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申請回原系、

所、院、學位學程繼續修讀碩士學位或申請轉入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修讀

碩士學位。 

前項學生經原系、所、院、學位學程或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通

過，並依規定修讀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其修讀博士學位修業時間不併入修讀碩士學位最

高修業年限核計。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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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各學系學生提前畢業辦法 

114.11.5 第 90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2 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在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

學年修滿該學系（學位學程）應修學分，得申請提前畢業。 

一、成績優異者：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八十分以上（不含畢業當學期）且學業成

績累計名次（不含畢業當學期）在該系（學位學程）該班級前百分之十五以

內，且平均操行成績八十五分以上（不含畢業當學期）。 

二、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役男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者。 

轉學三年級及入學後經提高編級至三年級（含）以上之學生，不得申請提前畢

業。 

第三條  申請提前畢業之學生，應於擬畢業之學期規定時間內（行事曆週次第十一、十

二週），填妥「提前畢業申請書」，經所屬學系（學位學程）系主任審核後，送

教務處註冊組，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畢業資格審核要點」審核畢業資格，成

績優異者於學系（學位學程）畢業生名冊備註欄內註記「成績優異提前畢業」字

樣。 

第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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